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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3 年度重訴字第 50 號 

原   告 臺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乙○○ 

訴訟代理人 林志豪律師 

複代 理 人 徐明水律師 

      陳添信律師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甲○○ 

訴訟代理人 吳綺恬律師 

      許碧真律師 

被   告 丙○○ 

上列當事人間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移送前來 

，本院於 95 年 5 月 24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二「姓名」欄所示之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如附表 

二「應給付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均自民國九十三年一月十三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臺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四，餘由原告臺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 

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命被告應給付部分，訴訟實施權授與人李崇榮、周 

麗珠、姚大銘、姚廷岳、李佩蓉、鍾利昆、劉宗哲、姚曾瓊珠、 

高隆山、高黃月華、謝鎮全、周友德得分別以如附表二「擔保金 

額」欄所示之現金為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假執行；其餘如附表二 

「姓名」欄所示之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得假執行。被告於執行標的 

物拍定、變賣或物之交付前，得分別以附表二「免假執行擔保金 

額」欄所示之現金，分別為如附表二「姓名」欄所示之訴訟實施 

權授與人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 

原告臺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台肥公司）法定代理人 

    原為余光華，嗣變更為范振宗，再變更為乙○○，分別有公 

    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考（分見本院重附民卷第 11 頁至第 15 頁 



    、本院（四）卷第 70 頁），其等先後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分 

    見本院重附民卷第 9 頁、本院（四）卷第 69 頁），均應予准 

    許，合先敘明。 

二、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簡稱投保法）第 28 條 

    第 1 項前段規定，保護機構為維護公益，於其章程所定目的 

    範圍內，對於造成多數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受損害之同 

    一證券、期貨事件，得由二十人以上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 

    人授與訴訟或仲裁實施權後，以自己之名義，起訴或提付仲 

    裁。而原告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下 

    簡稱投保中心，與台肥公司合則簡稱原告），係依投保法設 

    立之保護機構，自得以自己之名義，為附表二所示授與訴訟 

    實施權之投資人（下簡稱授權人）洪志玉等 103 人（詳如附 

    表所示，其授權同意書附於本院外置證物袋），依投保法第 

    28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起訴。 

三、台肥公司與被告就程序方面之爭點 

（一）本件訴訟程序毋庸待刑事案件確定後再行辯論程序。 

      按訴訟中有犯罪嫌疑牽涉其裁判者，法院得在刑事訴訟終 

      結前，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民事訴訟法第 183 條固有明 

      文。惟所謂訴訟中有犯罪嫌疑牽涉其裁判，係指在民事訴 

      訟繫屬中，當事人或第三人涉有犯罪嫌疑，足以影響民事 

      訴訟之裁判，非俟刑事訴訟解決，其民事訴訟即無從或甚 

      難判斷者而言。此項犯罪嫌疑，如當事人或第三人於民事 

      訴訟涉有偽造文書、證人偽證、鑑定人為不實之鑑定等罪 

      嫌均屬之。至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法院以裁定移送民事庭 

      後，即成為獨立之民事訴訟，並無非俟刑事訴訟解決，民 

      事訴訟即無從或甚難判斷之情形，民事法院當可自行調查 

      審理，不受刑事法院認定事實之拘束，故無在刑事訴訟程 

      序終結前，停止訴訟程序之必要（最高法院 78 年第 11 次民 

      事庭決議參照）。且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有不同之目的， 

      除有實體法或訴訟法有特別規定，或係附帶民事訴訟外， 

      應不受刑事判決之拘束（另參照楊建華著問題研析民事訴 

      訟法（四），第 159 頁至第 163 頁）。由是以觀，本件訴訟 

      程序自毋庸待刑事案件確定後，再行辯論程序，併此敘明 

      。 

（二）本件附帶民事訴訟合法，並無刑事訴訟法第 503 條應以判 

      決駁回附帶民事訴訟之情形。 

  １、按刑事訴訟諭知無罪、免訴或不受理之判決者，應以判決 

      駁回原告之訴。但經原告聲請時，應將附帶民事訴訟移送 



      管轄法院之民事庭，刑事訴訟法第 503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 

      是刑事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 504 條第 1 項規定，將附帶民事 

      訴訟以裁定移送於該法院民事庭者，以刑事部分宣告被告 

      有罪之判決者為限。至刑事訴訟諭知無罪之判決，或實質 

      上為無罪，僅因屬裁判上一罪，而不另為無罪之諭知者， 

      倘刑事法院未經原告聲請，即將該附帶民事訴訟以裁定移 

      送於民事庭時，其訴為不合法，受移送之民事庭應以裁定 

      駁回之（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抗字第 656 號裁定參照）。 

  ２、經查，台肥公司於民國 92 年 10 月 17 日向本院刑事庭提起附 

      帶民事訴訟（見本院重附民卷第 1 頁），係依被告犯罪所 

      致損害之內容，對被告請求損害賠償。被告雖經本院 92 年 

      度金上重訴字第 9 號刑事判決（下簡稱本院刑事前審判決 

      ），認定其觸犯刑法第 342 條第 1 項背信罪部分無罪，惟仍 

      認定被告觸犯修正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 171 條 

      第 1 項之罪，而處以 2 年有期徒刑。審諸本院刑事前審判決 

      認定被告有罪之犯罪事實，要與台肥公司起訴之原因事實 

      相同，此比對本院刑事前審判決事實欄（見本院重附民卷 

      第 70 頁反面至第 75 頁）與台肥公司上揭附帶民事訴訟起訴 

      狀所載之原因事實（見本院重附民卷第 1 頁反面至第 4 頁） 

      即明。因此，倘本院刑事前審判決認定被告有罪之犯罪事 

      實，致台肥公司受有損害，即不能認被告係經諭知無罪。 

      是故，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訟法第 504 條第 1 項規定，將本 

      件附帶民事訴訟以裁定移送於本院民事庭，與上開說明相 

      符，本院自不得認本件訴訟有不合法而應以裁定駁回。 

（三）台肥公司主張以委任關係為請求之基礎事實部分，縱認屬 

      訴之追加，亦無庸補繳裁判費。 

  １、按刑事訴訟法第 490 條規定：附帶民事訴訟除本編有特別 

      規定外，準用關於刑事訴訟之規定。但經移送或發回、發 

      交於民事庭後，應適用民事訴訟法。又附帶民事訴訟，於 

      第二審法院刑事庭裁定移送該法院民事庭後，其訴之追加 

      、變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 446 條之規定為之。是其訴之追 

      加、變更除有同法條第 1 項但書之情形，非經他造同意， 

      不得為之（最高法院 82 年度台抗字第 516 號裁定參照）。 

      由是可知，本件移送本院民事庭後，並非不得為訴之追加 

      ，僅需符合民事訴訟法第 446 條規定即可。再按訴之變更 

      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 

      一者，不在此限。此觀諸民事訴訟法第 446 條第 1 項、第 25 

      5 條第 1 項但書第 2 款等規定自明。由此而論，訴之變更或 



      追加若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時，即使未經被告同意亦得 

      為之。至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 

      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所主張之利益在社 

      會生活上可認係屬同一或關連之紛爭，而就原請求之訴訟 

      及證據資料，於繼續審理時，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 

      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 

      請求得在同一程序中一併解決，避免重複審理（最高法院 

      90 年度台抗字第 287 號裁定參照）。 

  ２、經查，台肥公司於 92 年 10 月 17 日附帶民事起訴狀中，並未 

      揭示請求權基礎為何，惟依該起訴狀中事實及理由欄之記 

      載，可見台肥公司應係基於侵權行為、委任等法律關係， 

      而請求被告損害賠償。嗣於本院 93 年 10 月 12 日準備程序時 

      ，受命法官依民事訴訟法第 199 條之 1 規定，詢問台肥公司 

      請求權基礎為何，台肥公司表明係以委任法律關係、公司 

      法及民法侵權行為法律關係等節（見本院（一）卷第 31 頁 

      ）。從而，台肥公司主張以委任關係為請求權基礎，是否 

      屬於訴之追加，容有疑義。 

  ３、然查，衡諸台肥公司不論以侵權行為或委任法律關係請求 

      被告損害賠償之責，皆係基於被告擔任台肥公司董事長期 

      間，利用台肥公司資金成立子公司，藉由子公司違法操縱 

      台肥公司股價，導致台肥公司遭受損害之基礎事實，顯然 

      兩者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所主張之利益在社會 

      生活上可認係屬同一或關連之紛爭，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 

      證據資料，於繼續審理時，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 

      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 

      求得在同一程序中一併解決，避免重複審理。由是以觀， 

      縱認台肥公司主張以委任關係為請求之基礎事實部分構成 

      訴之追加，揆諸上開說明，亦屬合法。 

  ４、再按訴之變更或追加，其變更或追加後訴訟標的之價額超 

      過原訴訟標的之價額者，就其超過部分補徵裁判費。民事 

      訴訟法第 77 條之 15 第 3 項定有明文。而刑事法院依刑事訴 

      訟法第 504 條第 1 項以裁定將附帶民事訴訟移送同院民事庭 

      ，依同條第 2 項規定，固應免納裁判費。然所應免納裁判 

      費之範圍，以移送前之附帶民事訴訟為限，一經移送同院 

      民事庭，即應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如原告於移送民事 

      庭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超 

      過移送前所請求之範圍者，就超過移送前所請求之範圍部 

      分，仍有繳納裁判費之義務（最高法院 76 年台上字第 781 



      號判例參照）。由此推論，於本院刑事前審依刑事訴訟法 

      第 504 條第 1 項以裁定將本件移送本院民事庭後，如台肥公 

      司復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但未 

      超過移送前所請求之範圍者，自無繳納裁判費之義務。 

  ５、查台肥公司訴之聲明請求被告損害賠償之數額（見本院（ 

      三）卷第 242 頁反面），並未超過移送前所請求之範圍（ 

      見本院重附民卷第 1 頁反面），揆諸上開說明所示，自無 

      須補繳裁判費。 

  ６、基此，台肥公司主張以委任關係為請求之基礎事實部分， 

      縱認屬訴之追加，亦無庸補繳裁判費，堪予確定。 

（四）台肥公司主張以證交法第 155 條第 1 項第 4 款、民法第 184 條 

      第 2 項；公司法第 192 條第 4 項、民法第 544 條，為請求權基 

      礎，縱構成訴之追加，亦無須補繳裁判費。 

      承上（三）所述，縱認台肥公司主張以證交法第 155 條第 1 

      項第 4 款、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民法 

      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公司法第 192 條第 4 項、民法第 544 條 

      為請求權基礎，構成訴之追加，惟其主要爭點，與台肥公 

      司於附帶民事起訴狀所述之事實有共同性，顯屬基礎事實 

      同一之請求，無須被告之同意，亦可為之。再者，縱認台 

      肥公司主張以上述各請求權基礎構成訴之追加，然台肥公 

      司訴之聲明請求被告損害賠償之數額，均未超過移送前所 

      請求之範圍，業如上（三）之５所述，徵諸上開（三）之 

      ４說明，亦無補繳納裁判費之問題。 

（五）台肥公司主張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第 184 條第 2 項（ 

      證交法第 155 條第 1 項第 4 款）為請求權基礎，業已罹於時 

      效而消滅。至台肥公司主張民法第 544 條（公司法第 192 條 

      第 4 項）及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為請求權基礎部分，則未罹 

      於時效。 

  １、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 

      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 

      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民法第 197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又 

      按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以請求權 

      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算，非以知悉賠償義務 

      人因侵權行為所構成之犯罪行為經檢察官起訴，或法院判 

      決有罪為準（最高法院 72 年台上字第 738 號判例參照）。 

  ２、查台肥公司於 92 年 10 月 17 日提起本件附帶民事訴訟，距被 

      告自台肥公司離職之 88 年 10 月 14 日，已超過 4 年時間，此 

      為台肥公司所自承（見本院（三）卷第 245 頁反面）；而 



      台肥公司主張：因被告行為致受有股票跌價之損，至 88 年 

      底，按權益法認列投資之損失為新台幣（下同）6 億 8537 

      萬 8000 元等節（見本院重附民卷第 3 頁反面），顯見台肥 

      公司至遲於 89 年間即知悉其所受之損害，堪以認定。至被 

      告為賠償義務人，更早為台肥公司所知悉。乃台肥公司竟 

      於 92 年 10 月 17 日始對被告提起起附帶民事起訴，揆諸上開 

      法條所示，台肥公司主張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應無疑義。 

  ３、至台肥公司敘及：被告違法事實牽涉複雜，非經法院詳細 

      審理，台肥公司根本無從知悉所受鉅額損害，究屬被告之 

      單純投資失利，抑或決策失當，甚或伊個人違法濫權所致 

      ，故有關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第 184 條第 2 項（證交法 

      第 155 條第 1 項第 4 款）請求權消滅時效起算點，應為 92 年 6 

      月 18 日云云。然揆諸上開判例意旨所示，台肥公司此部分 

      主張，顯無足採，併此指明。 

  ４、此外，台肥公司主張民法第 544 條（公司法第 192 條第 4 項 

      ）及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部分，並無短期時效之特別規定 

      ，是則有關民法第 544 條（公司法第 192 條第 4 項）及公司 

      法第 23 條第 1 項所定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自應依 

      民法第 125 條所定 15 年消滅時效期間，而未罹於時效，至 

      為明確。 

  ５、綜上，台肥公司主張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第 184 條 

      第 2 項（證交法第 155 條第 1 項第 4 款）為請求權基礎，業已 

      罹於時效而消滅；至其主張民法第 544 條（公司法第 192 條 

      第 4 項）及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為請求權基礎部分，則未罹 

      於時效，洵堪認定。 

四、投保中心與被告就程序方面之爭點 

（一）本件附帶民事訴訟合法，並無刑事訴訟法第 503 條應以判 

      決駁回附帶民事訴訟之情形。 

  １、經查，投保中心於 93 年 1 月 6 日向本院刑事庭提起附帶民事 

      訴訟（見本院重附民卷第 17 頁），係依被告犯罪所致損害 

      之內容，對被告請求損害賠償。被告雖經本院刑事前審判 

      決，認定其涉及證交法第 155 條第 1 項第 5 款散布不實消息 

      部分，不成立犯罪（見本院重附民卷第 82 頁），惟仍認定 

      被告觸犯修正前證交法第 171 條第 1 項之罪，而處以 2 年有 

      期徒刑。審諸本院刑事前審判決認定被告有罪之犯罪事實 

      ，要與投保中心起訴之原因事實相同，此比對本院刑事前 

      審判決事實欄（見本院重附民卷第 70 頁反面至第 75 頁）與 



      投保中心上揭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所載之原因事實（見本 

      院重附民卷第 19 頁至第 22 頁）即明。因此，倘本院刑事前 

      審判決認定被告有罪之犯罪事實，致授權人受有損害，即 

      不能認被告係經諭知無罪。是故，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訟 

      法第 504 條第 1 項規定，將本件附帶民事訴訟以裁定移送於 

      本院民事庭，即無不合。 

  ２、況且，被告操縱股價之不法行為，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及本院刑事前審判決有罪，僅認定操縱之手段不同，但對 

      於被告操縱股價之行為，則均認為有罪。申言之，不論被 

      告係連續高價買進，或散布不實消息，均為被告操縱股價 

      之犯罪行為。是則，授權人即屬因被告操縱股價之犯罪行 

      為，而受有損害之善意投資人，縱使證交法第 155 條第 1 項 

      第 5 款散布不實消息部分未經本院刑事前審獨立論處罪刑 

      ，惟投保中心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仍屬合法。 

  ３、從而，本件附帶民事訴訟應屬合法，並無刑事訴訟法第 50 

      3 條應以判決駁回附帶民事訴訟之情形。 

（二）證交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3 項為填補損害之侵權行為請求權 

      ，自屬刑事訴訟法第 487 條第 1 項得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之原 

      因。 

  １、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 

      訴訟，對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其損 

      害。刑事訴訟法第 487 條定有明文。是附帶民事訴訟，係 

      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為請求回復其損害，於刑事訴訟程 

      序附帶提起之民事訴訟。提起是項訴訟，限於被訴之犯罪 

      事實侵害其私權，致生損害者，始得為之（最高法院 91 年 

      台抗字第 306 號裁定參照）。是以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487 條 

      第 1 項所提起之附帶民事訴訟，係屬侵權行為填補損害之 

      性質。故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僅需依侵權行為規定之法 

      律基礎請求被告回復其損害，而不限於只能依民法第 184 

      條以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之。 

  ２、又證交法第 20 條之性質，乃在於充分保護投資人之權益， 

      自應解釋為侵權責任，始足以保障與加害人不具契約關係 

      之投資人。況就證交法第 20 條之文義觀之，亦符合侵權行 

      為規定之類型，而應認為該規定為侵權責任。且證交法第 

      1 條明文規定以保障投資為立法目的，屬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保護他人之法律，益證屬損害賠償之性質。綜此，投保 

      中心依據證交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3 項為填補損害之侵權行 

      為請求權，自屬刑事訴訟法第 487 條第 1 項得提起附帶民事 



      訴訟之原因，堪予認定。 

（三）投保中心主張以證交法第 155 條第 1 項第 5 款、第 3 項及民法 

      第 184 條第 2 項為請求權基礎，縱構成訴之追加，亦無須補 

      繳裁判費。 

      承上三之（三）所述，縱認投保中心主張以證交法第 155 

      條第 1 項第 5 款、第 3 項、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為請求權基礎 

      ，構成訴之追加，惟其主要爭點，與投保中心於附帶民事 

      起訴狀所述之事實有共同性，顯屬基礎事實同一之請求， 

      無須被告之同意，亦可為之。再者，縱認投保中心主張以 

      上述各請求權基礎構成訴之追加，然投保中心訴之聲明請 

      求被告損害賠償之數額（見本院（四）卷第 8 頁、第 9 頁至 

      第 11 頁），均未超過移送前所請求之範圍（見本院重附民 

      卷第 18 頁、第 26 頁至第 27 頁），徵諸上開上三（三）之４ 

      說明，亦無補繳納裁判費之問題。 

（四）投保中心主張被告以連續高價買進之方式操縱台肥公司股 

      價之事實，僅為補充事實上之陳述，非屬訴之追加或變更 

      ，自無須補繳裁判費。 

  １、投保中心於起訴時，雖僅提及被告散布不實流言之部分， 

      惟如上（一）所述，連續高價買進及散布不實流言等，均 

      為被告操縱台肥公司股價同一犯罪事實之手法，且投保中 

      心業已針對被告操縱股價之行為，援引證交法第 155 條第 3 

      項為請求權基礎，請求民事損害賠償（見本院重附民卷第 

      22 頁），而證交法第 155 條第 3 項，係針對證交法第 155 條 

      第 1 項所有各種操縱行為態樣所作之民事賠償規定，是則 

      投保中心既已援引同條第 3 項為請求權基礎，則第 1 項所列 

      各種操縱股價之態樣，自應涵蓋在內。 

  ２、再者，投保中心雖補充被告連續高價買進台肥公司股票之 

      操縱行為態樣，然該等事實之補充，並無關辨認訴訟標的 

      之法律關係是否同一事項，且本件當事人、訴訟標的及訴 

      之聲明均未因此而有所改變。從而，投保中心補充被告連 

      續高價買進台肥公司股票以操縱股價之事實，亦僅為民事 

      訴訟法第 256 條所規定之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 

      述者，本即為法律所許，無礙於投保中心依據證交法第 15 

      5 條第 3 項等規定對被告所主張之損害賠償請求。 

  ３、準此，投保中心主張被告以連續高價買進之方式操縱台肥 

      公司股價之事實，僅為補充事實上之陳述，非屬訴之追加 

      或變更，自無須補繳裁判費。 

（五）投保公司主張依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為請求權基礎，業已罹 



      於時效而消滅。至投保中心主張依證交法第 20 條第 1 項、 

      第 3 項；第 155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5 款、第 3 項為請求權基礎 

      部分，則未罹於時效。 

  １、查投保中心於 93 年 1 月 6 日始提起本件附帶民事訴訟，距 88 

      年 10 月 13 日新聞媒體揭露台肥公司資金遭挪用及子公司護 

      盤等消息，已超過 4 年時間，此為投保中心所無異詞（見 

      本院重附民卷第 23 頁）；而投保中心復主張：股價於消息 

      揭露後，已排除人為操縱之影響，其後所反映之股價應為 

      其合理形成之價格，慮及台肥公司股價於被告停止操縱行 

      為後，仍處於被操縱之高價，以 90 日為其反映合理價格之 

      期間等節（見本院重附民卷第 24 頁），顯見依投保中心之 

      主張，至遲於 89 年 1 月間，授權人即得以知悉其所受之損 

      害，堪以認定。至被告為賠償義務人，更早為投保中心所 

      知悉。乃投保中心竟於 93 年 1 月 6 日始對被告提起附帶民事 

      起訴，揆諸上三之（五）所示，投保中心主張因侵權行為 

      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應無疑義。 

  ２、至投保中心敘及：被告違法事實牽涉複雜，授權人無從知 

      悉所受之損害，是否為被告之侵權行為所致，抑或單純投 

      資失利，迨至檢察官偵查起訴被告違反證交法等罪責，並 

      將相關卷證資料於 91 年 11 月 1 日檢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時 

      ，方為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請求權消滅時效起算點云云。然 

      揆諸上三之（五）１所示，投保中心此部分主張，顯無足 

      採，併此指明。 

  ３、此外，投保中心主張依證交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3 項；第 15 

      5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5 款、第 3 項為請求權基礎部分，並無 

      短期時效之特別規定，是則有關證交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3 

      項；第 155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5 款、第 3 項所定損害賠償請 

      求權之消滅時效，自應依民法第 125 條所定 15 年消滅時效 

      期間，而未罹於時效，至為明確。 

  ４、準此，投保公司主張依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為請求權基礎， 

      業已罹於時效而消滅。至投保中心主張依證交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3 項；第 155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5 款、第 3 項為請求 

      權基礎部分，則未罹於時效，堪予認定。 

貳、實體方面 

一、台肥公司起訴主張：被告係台肥公司前任董事長，88 年 9 月 1 

    日台肥公司民營化後，被告有意使用台肥公司資金炒作台肥 

    公司股票。乃於 88 年 9 月 6 日第 27 屆第 2 次臨時董事暨監察人 

    聯席會議中，以建立行銷團隊擴展業務為由，提案通過由台 



    肥公司轉投資設立持股 99.9%、資本額各 2 億元之台堉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下簡稱台堉公司）、台莊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下簡稱台莊公司）、聯生貿易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聯 

    生公司）、台勝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台勝公司） 

    4 家子公司（台莊公司之設立日期為 88 年 9 月 9 日、台堉公司 

    、聯生公司、台勝公司則均為 88 年 9 月 10 日，以上 4 公司合則 

    簡稱台堉等子公司）。復於 88 年 9 月 10 日舉行之台肥公司臨 

    時主管會報中，主導決議「母公司計劃融資各子公司 10 億元 

    進行投資業務」（下簡稱系爭決議），並由台肥公司統一辦 

    理，借款利息以週年利率 6%計算。再於 88 年 9 月 22 日以催辦 

    系爭決議為由，違背經濟部投資事業公股股權管理方案第 6 

    條第 3 項第 1 款第 4 目以及證券暨期貨交易委員會所制訂之上 

    市公司資金貸與他人應行注意事項、有關上市公司資金貸與 

    他人之補充規定，未經董事會決議，亦未事先報經國營會之 

    許可，即命所屬相關員工必須在當日下班前，辦妥上開貸與 

    台堉等子公司各 10 億元之事項。88 年 9 月底，被告基於上開 

    意圖，明知以台堉等子公司名義購買股票之資金來自於台肥 

    公司，並均知悉此舉實質上無異以台肥公司自有資金收回所 

    發行之股份，違反當時公司法嚴禁公司購買自家公司股份之 

    規定，破壞股份有限公司資本恆定之原則。且證券投資買賣 

    ，並非台肥公司與台堉等子公司間必須進行之業務往來，竟 

    仍指示葉淑婷等人自 88 年 10 月 1 日起，利用台堉等子公司名 

    義及台肥公司資金，自證券交易市場以分批、逢低買進方式 

    ，大量購買台肥公司股票，計 88 年 10 月 1 日、2 日、4 日、5 日 

    、6 日、7 日、8 日、11 日、12 日等 9 個交易日（以下分別簡稱 

    系爭 1 日交易、系爭 2 日交易、系爭 4 日交易、系爭 5 日交易、 

    系爭 6 日交易、系爭 7 日交易、系爭 8 日交易、系爭 11 日交易 

    、系爭 12 日交易；合則簡稱系爭交易），被告指示以台堉公 

    司名義購買 8399 張，以台勝公司名義購買 8748 張，以台莊公 

    司名義購買 9295 張，以聯生公司名義購買 9027 張，合計購買 

    3 萬 5469 張，支出金額共 19 億 2139 萬 6993 元。惟被告上開不 

    法購買台肥公司股票消息於同年 10 月 13 日見報，致台肥公司 

    股票股價跌停，除被告業於同月 12 日指示賣出之 4600 張台肥 

    公司股票外，其餘股票均無法賣出，被告同日並遭行政院下 

    令撤換，計上開買賣金額相抵共支付 18 億 9796 萬 7748 元，嗣 

    台肥公司股價持續下跌，至 88 年 11 月 16 日之收盤價為每股 40 

    .9 元元，較諸台堉等子公司平均購入成本 62 元，股票跌價 

    損失約 6 億 4000 萬元，迨至 88 年底，台堉等子公司按權益法 



    認列投資之損失（88 年 7 月 1 日至 88 年 12 月 31 日）計 6 億 8537 

    萬 8000 元，89 年認列損失 6 億 7819 萬 7000 元，造成台肥公司 

    財產損失甚鉅。查被告任職台肥公司董事長期間，濫用職權 

    ，多次不法炒作台肥公司股票，因被告上開不法行為見報， 

    致台肥公司股票股價連續多日重挫，財產受損重大，依公司 

    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192 條第 4 項及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 

    第 544 條等規定，被告應就台肥公司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 

    退步言之，縱認被告無故意違法濫權等情事，惟因不當指示 

    訴外人楊人豪、張宇賢等人分批賣出台肥公司股票，遭媒體 

    揭露，造成台肥公司股價連續多日跌停，受損 6 億 7819 萬 700 

    0 元，被告任內處理上開職務顯有過失，因此造成鉅額損害 

    ，自應依前開規定負損害賠償。又被告擔任台肥公司董事長 

    期間，意圖抬高台肥公司股票價格，多次不法指示楊人豪、 

    張宇賢等人，以台肥公司轉投資設立之台堉等子公司，連續 

    以高價買入台肥公司股票，違反證交法第 155 條第 1 項第 4 款 

    之規定，被告顯應依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規定，就台肥公司所 

    受損害負賠償責任，爰依公司第 23 條第 1 項、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公司法第 192 條第 4 項、民法第 544 條（數請求權請 

    擇一為有利判決），求為判決：（一）被告應給付台肥公司 

    6 億 7819 萬 70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二、投保中心則主張：被告於 87 年 4 月 1 日經行政院任命為台肥公 

    司董事長，台肥公司股票於 88 年 3 月 29 日上市，為在證券交 

    易所上市之有價證券，台肥公司並於 88 年 9 月 1 日民營化。嗣 

    被告認為台肥公司股票股價偏低，無法真正反應台肥公司實 

    際價值，因而於民營化後，不時經由媒體散發營運正面消息 

    ，以吸引投資大眾。復因被告對於其自身之經營理念及經營 

    能力有高度之自信與期許，乃於 88 年 9 月 6 日台肥公司第 27 屆 

    第 2 次臨時董監事會議時，表示 88 年度台肥公司之營業額為 

    80 億，對於民營化第一年（88 年 7 月 1 日至 89 年 12 月 31 日）， 

    即設定營業額 220 億元之目標，肥料事業部計有 150 億元，生 

    技事業部有 70 億元。而上市公司之利多消息對於股價之影響 

    為眾所周知之事，倘以年度營業計劃之數額據為對外發佈獲 

    利之資料，實違反財務報告編制之相關規定，竟意圖影響台 

    肥公司股票在集中交易市場之價格，另行起意，於 88 年 10 月 

    1 日台堉等子公司開幕典禮之前，通知宣導小組之成員攜帶 

    紙筆，指示將其談話內容予以記載，並發布新聞稿，會中被 



    告散布不實資料，宣稱台肥公司民營化第一年（即 88 年 7 月 1 

    日至 89 年 12 月 31 日）預估營業額為 260 億元，是民營前之 3 倍 

    ，獲利目標為 60 億元，為 88 年度之 10 倍，與台肥公司國營時 

    代相較，獲利有 60 倍之不實資料，小組成員孫玉壽、黃麗嬡 

    及楊台等 3 人遵命撰寫，再經送核程序，由張中慶執向媒體 

    發布。此項談話被市場解讀為重大利多消息，台肥公司股票 

    因而自 88 年 10 月 2 日起至 10 月 12 日止，連續多日上漲，自 10 

    月 1 日之每股 53 元上漲至 12 日之 68 元，嚴重影響市場交易。 

    且被告有意使用台肥公司資金炒作台肥公司股票，於 88 年 9 

    月 6 日第 27 屆第 2 次臨時董事暨監察人聯席會議中，以建立行 

    銷團隊擴展業務為由，提案通過由台肥公司轉投資設立持股 

    99.9%，資本額各 2 億元之台堉等子公司。於 88 年 9 月底，被 

    告指示時任台肥公司金融投資組組長之葉淑婷，自 88 年 10 月 

    1 日起，自台肥公司中提出資金支付交割股款，以台堉等子 

    公司名義，自證券交易市場以連續高價買進方式，分批逐筆 

    購入台肥公司股票 4 萬張，並授權張宇賢、楊人豪代理台堉 

    等子公司全權代為買賣上市上櫃證券，並辦理交割等事宜。 

    在集中交易市場，意圖抬高集中交易市場台肥公司股票之交 

    易價格，以他人名義，對台肥公司股票連續以高價買入，誘 

    使不知情之投資人跟進，藉以抬高台肥公司股票價格之市場 

    行情。經查，授權人係自 88 年 10 月 1 日迄同月 12 日止，被告 

    散布台肥公司獲利金額之不實消息以操縱台肥公司股價期間 

    ，因誤信該等不實消息，而善意買進台肥公司股票。至同月 

    13 日新聞媒體揭露台肥公司資金遭挪用及子公司護盤等消息 

    ，始賣出或繼續持有台肥公司股票而受有損害之投資人。被 

    告散布不實之利多消息，使授權人陷於錯誤而買進台肥公司 

    股票，係違反證交法第 20 條第 1 項以虛偽之行為為有價證券 

    之買賣，應依同條第 3 項對授權人負賠償之責。另外，被告 

    為影響台肥公司之股價，散布前述台肥公司獲利金額之不實 

    消息，使授權人信以為真，而買入台肥公司股票，依證交法 

    第 155 條第 1 項、第 3 項之規定，對於授權人因此所受之損害 

    應負賠償責任。再者，證交法係保護投資人之法律，被告上 

    述違反證交法之行為，即屬違反保護授權人為台肥公司投資 

    人地位之法律，依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之規定，對於授權人所 

    受損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甚且，被告藉由台堉等子公司名 

    義，連續高價買進台肥公司股票之手法，操縱台肥公司股價 

    ，違反證交法第 155 條第 1 項第 4、5 款規定，對授權人負損害 

    賠償責任。至於授權人損害賠償金額之計算，係參考美國證 



    券交易法之規定，以被告操縱行為之消息揭露之日起，90 個 

    交易日之日平均收盤價計算之。依據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公告之交易資料，台肥公司股價自 88 年 10 月 13 日起 90 

    個交易日之平均日收盤價為每股 43.19 元，並以其購買之金 

    額減去其賣出之金額，若至今仍持有或實際賣出之金額低於 

    每股 43.19 元者，則以每股 43. 19 元擬制為其賣出價格，以 

    期對授權人之損害賠償金額作適度之限縮，各授權人請求金 

    額明細如附表二所載。因依證交法第 20 條第 1、3 項，第 155 

    條第 4、5 款、第 3 項，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等規定（以上數請 

    求權請擇一為有利判決），求為命：（一）被告應給付如附 

    表二所示之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如附表二所示金額共計 2758 萬 

    274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 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伊所涉之刑事責任部分，業經本院刑事庭改判無 

    罪確定在案，自應以判決駁回原告之訴，是原告之請求不合 

    法，且所主張犯罪事實已不存在，該法律關係均不存在，復 

    追加主張依證交法第 155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委任之法律關係， 

    於法已屬不合。被告雖曾任台肥公司負責人，但與台肥公司 

    間並非委任之法律關係，原告請求之法律關係亦均不存在。 

    台肥公司請求之事實，係台堉等子公司之營運行為，並非被 

    告之行為，而台肥公司與台堉等子公司間係借貸關係，與被 

    告無關。況台堉等子公司於 88 年 10 月 12 日開始出賣所購股票 

    ，嗣如接續出售完畢，可獲利約 2 億元，不致虧損。但台堉 

    等子公司總經理未能隨時注意股市行情，把握良機出售以求 

    獲利，故因延誤良機而致虧損，如有責任應由其負責，與被 

    告無關。至於台肥公司以 89 年度會計上之處理方式，認列損 

    失 6 億餘元，並非實際虧損，現所購股票均未出售，尚無法 

    計算實際損益，自無損害可言；縱認有請求權，亦因罹於時 

    效而消滅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及其假 

    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 

    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 94 年 10 月 17 日準備程序筆錄） 

（一）被告係台肥公司前任董事長（87 年 4 月至 88 年 10 月 13 日） 

      、郭耀為該公司總經理、葉淑婷係該公司財務處金融理財 

      組組長，楊人豪、張宇賢 2 人為金融理財組組員。 

（二）台肥公司於 88 年 9 月 6 日召開台肥公司第 27 屆第 2 次臨時董 

      事暨監察人聯席會議中，通過由台肥公司轉投資設立持股 

      99.9%，資本額各 2 億元之台堉公司、台莊公司、聯生公司 



      、台勝公司（設立日期台莊公司為 88 年 9 月 9 日、台堉、聯 

      生、台勝公司為 88 年 9 月 10 日）。 

（三）台肥公司於 88 年 9 月 10 日台肥公司子公司臨時主管會報決 

      定，「母公司計劃融資各子公司 10 億元進行投資業務」。 

      於 88 年 9 月 22 日，經理部門以「業務之需要而有融通之必 

      要」，簽文「由台肥公司提供 10 億元之額度貸予各該子公 

      司，並以自動結算方式辦理收支，年息以百分之六計付， 

      每月結算乙次」，逐級簽由董事長批可後，由台堉公司、 

      台莊公司、聯生公司、台勝公司之負責人丙○○、郭耀、 

      盧松山、戴欽松，分別開具各 10 億元借據，作為向台肥公 

      司借款依據。 

（四）張宇賢、楊人豪分別代理台堉等子公司，與大元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大元證券公司，合併為康和綜合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康和證券公司）、鼎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鼎富證券公司）、金鼎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金鼎證券公司）、台育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 

      育證券公司，合併為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證 

      券公司）、佳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佳和證券公司， 

      合併為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富證券公司），訂 

      立委託買賣契約書、櫃檯買賣有價證券開戶契約書、證券 

      商客戶開設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戶契約書，並由張宇賢、 

      楊人豪代理台堉等子公司代為買賣上市上櫃證券，並辦理 

      交割事宜。 

（五）上揭事實，並有兩造不爭執其形式真正（見同上筆錄）之 

      康和證券公司仁愛分公司交易查詢明細表等資料、金鼎證 

      券公司函、中信證券公司函、元富證券公司函、鼎富證券 

      公司客戶基本資料等（以上均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 

      （二）第 131 頁至 258 頁），自堪信為真實。 

五、本件經本院於 94 年 10 月 17 日、95 年 4 月 3 日與兩造整理並協議 

    簡化之爭點為（見同上筆錄，並依本院論述之先後順序而調 

    整其次序；又兩造間就程序方面之爭點，業已詳如上壹之三 

    、四所述；且關於台肥公司主張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 

    第 184 條第 2 項（證交法第 155 條第 1 項第 4 款）為請求權基礎 

    部分、投保公司主張依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為請求權基礎，均 

    已罹於時效而消滅，於茲不贅，併此敘明） 

（一）台肥公司與被告就實體方面之爭點 

  １、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部分 

  （１）被告是否有違反忠實執行業務且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 



        務之情事？ 

    ａ、被告核准台肥公司貸款予台堉子公司，事前是否應經台 

        肥公司董事會決議？ 

    ｂ、上項答案若為肯定，被告為上開行為，事前是否曾經台 

        肥公司董事會決議？若為否定，被告上開行為是否有過 

        失，或是否逾越權限？ 

    ｃ、台堉等子公司購買台肥公司股票，事前是否應經各該子 

        公司董事會決議？ 

    ｄ、上項答案若為肯定，則台堉等子公司之行為，事前是否 

        曾經各該子公司董事會決議？若為否定，各該子公司之 

        行為，是否為被告指示所為？ 

    ｅ、88 年 9 月、10 月當時之公司法，是否禁止公司得以自有 

        資金購買自家股份？ 

    ｆ、證券投資買賣，是否為母公司與子公司間得往來之業務 

        ？ 

    ｇ、台堉等子公司成立後，於被告任職台肥公司董事長期間 

        ，是否曾依原本設立之目的及計劃而進行營運？ 

    ｈ、葉淑婷等 3 人執行上開買賣股票之任務，被告是否有用 

        人不當及監督過失之責？ 

  （２）被告若有上開行為，是否因而致台肥公司受有損害？損 

        害如何認定？ 

  ２、公司法第 192 條第 4 項、民法第 544 條部分 

  （１）被告於 87 年 4 月至 88 年 10 月 13 日任台肥公司董事長，當 

        時與台肥公司，是否具委任關係？ 

  （２）被告處理台肥公司之委任事務是否有過失，或有逾越權 

        限之行為？ 

    ａ、被告核准台肥公司貸款予台堉等子公司，事前是否應經 

        台肥公司董事會決議？ 

    ｂ、上項答案若為肯定，被告為上開行為，事前是否曾經台 

        肥公司董事會決議？若為否定，被告上開行為是否有過 

        失，或是否逾越權限？ 

    ｃ、台堉等子公司購買台肥公司股票，事前是否應經各該子 

        公司董事會決議？ 

    ｄ、上項答案若為肯定，台堉等子公司之行為，事前是否曾 

        經各該子公司董事會決議？若為否定，各該子公司之行 

        為，是否為被告指示所為？ 

    ｅ、88 年 9 月、10 月當時之公司法，是否禁止公司得以自有 

        資金購買自家股份？ 



    ｆ、證券投資買賣，是否為母公司與子公司間得往來之業務 

        ？ 

    ｇ、台堉等子公司成立後，於被告任職台肥公司董事長期間 

        ，是否曾依原本設立之目的及計劃而進行營運？ 

    ｈ、葉淑婷等 3 人執行上開買賣股票之任務，被告是否有用 

        人不當及監督過失之責？ 

  （３）被告若有上開行為，是否因而致台肥公司受有損害？損 

        害如何認定？ 

（二）投保中心與被告就實體方面之爭點 

  １、關於證交法第 155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5 款、第 3 項部分 

  （１）被告於任職台肥公司董事長期間，是否有以台肥公司成 

        立之台堉等子公司名義，自 88 年 10 月 1 日起，連續高價 

        買進台肥公司股票，並於同日散布台肥公司不實利多消 

        息，藉此操縱台肥公司股價，而誤導投資人買進之行為 

        ？若被告有上述行為，是否意圖抬高台肥公司股票之交 

        易價格？或意圖影響台肥公司之股票之交易價格？ 

  （２）授權人是否因被告上揭操縱台肥公司股價之行為而受有 

        損害？ 

  （３）授權人若受有損害，其金額若干？應如何計算？ 

  ２、關於證交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3 項部分 

  （１）被告是否有 88 年 10 月 1 日起至同年 10 月 11 日止，以台堉 

        等子公司名義連續高價買入台肥公司股票？ 

  （２）被告有無於 88 年 10 月 1 日，散布流言或不實資料，致影 

        響台肥公司股票交易價格，使台肥公司股票之買賣有虛 

        偽而使他人誤信之行為？ 

六、茲先就台肥公司與被告之爭點部分，分別論述如下 

（一）關於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部分 

  １、按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法 

      第 23 條第 1 項固有明文。惟上開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之規定 

      ，係於 90 年 11 月 12 日公司法修正時所增列，有歷史法條查 

      詢附卷可悉。又本法自公布日施行。本法修正條文，除第 

      373 條及第 383 條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其餘修正條 

      文自公布日施行。公司法第 449 條復有明定。是故，上開 

      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之規定，並無溯及效力，堪予確定。 

  ２、經查，台肥公司主張被告涉有違反公司負責人忠實執行業 

      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台肥公司受有損害，而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等節，惟其原因事實係發生於 88 年 9、1 



      0 月間，顯係於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修正之前。從而，台肥 

      公司基於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負 

      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應堪認定。 

（二）關於公司法第 192 條第 4 項、民法第 544 條部分 

  １、被告於 87 年 4 月至 88 年 10 月 13 日任台肥公司董事長，與台 

      肥公司應屬委任關係。 

  （１）按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 

        於委任之規定。90 年 11 月 12 日修正前之公司法第 192 條 

        第 2 項定有明文。而本件原因事實既發生於 88 年 9、10 月 

        間，自應適用當時之公司法規定，業如上（一）之１所 

        示。乃台肥公司誤引為公司法第 192 條第 4 項，容有未洽 

        。但公司法第 192 條第 4 項規定之內容，則與 90 年 11 月 12 

        日修正前之公司法第 192 條第 2 項規定相同，有歷史法條 

        查詢在卷可考，併此指明。 

  （２）又被告於 87 年 4 月至 88 年 10 月 13 日任台肥公司董事長之 

        事實，為兩造所無異詞（見上四之（一）所示）。雖被 

        告為經濟部派任而就職之台肥公司董事長，但揆諸上開 

        修正前公司法第 192 條第 2 項規定所示，被告與台肥公司 

        間，仍屬委任關係，應無疑義。 

  ２、縱被告處理台肥公司之委任事務有過失，或有逾越權限之 

      行為，但因台肥公司未受有損害，而不得向被告請求損害 

      賠償。 

  （１）台肥公司主張：被告操縱台肥公司股價等行為東窗事發 

        ，導致台肥公司股價於事後一路下跌，致使持有台肥公 

        司股票之台堉等子公司損失慘重，由於台堉等子公司為 

        台肥公司幾近 100%所投資，台肥公司亦因此遭受損害， 

        自得向被告請求賠償。有關損害之計算，則依台肥公司 

        89 年年報中，認列台肥公司對台堉等子公司投資損失加 

        總共計 6 億 7819 萬 7000 元，至其計算之依據，係採權益 

        法評價，依台肥公司對台堉等子公司持股比例及被投資 

        公司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表認列投資損益云云（見本 

        院（三）卷第 251 頁）；被告則辯稱：台堉等子公司所 

        購買之台肥公司股票，已全部列為庫藏股，並未出售， 

        故不生損害問題等語（見本院（三）卷第 271 頁）。 

  （２）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 

        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 544 條 

        定有明文。又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 

        ，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民法第 216 



        條之 1 亦有明文。蓋損害賠償之原則，既以填補被害人 

        所受損害為目的，則因發生損害之原因事實，使被害人 

        同時受有利益者，計算被害人財產額有無減少之際，即 

        不能不計入其所受利益，必於加減後猶有不足者，其不 

        足額始屬實際所受損害。 

  （３）經查，台肥公司主張其所受之損害，係因被告以台堉等 

        子公司購入台肥公司股票之行為，致台肥公司股票價格 

        下跌，台肥公司須認列台堉等子公司持有之台肥公司股 

        票價格之損失。然而，台堉等子公司購入之台肥公司股 

        票，除於 88 年 10 月 12 日賣出 4600 張外，其餘均未賣出等 

        情，為台肥公司所自承在卷（見本院重附民卷第 3 頁反 

        面至第 4 頁）。因此，台堉等子公司購入之台肥公司股 

        票，除上開 4600 張外，至今仍持有中（下簡稱系爭台肥 

        股票），堪予認定。 

  （４）次查，系爭台肥股票既為被告違反受任人義務之行為， 

        而為台堉等子公司所購入，台肥公司亦以系爭台肥股票 

        價格之下跌，為其損害賠償之計算基準（另參本院（三 

        ）卷第 251 頁至 253 頁、第 261 頁）。設倘系爭台肥股票 

        價格有增加之情事，難認非屬被告行為所致，亦應有上 

        開所示損益相抵原則之適用。申言之，被告違反受任人 

        義務之行為，致台肥公司受有損害，固應由被告負損害 

        賠償責任。惟此之損害賠償目的，在於填補台肥公司所 

        受之損害，是則因被告購入系爭台肥股票之行為，使台 

        堉等子公司持有系爭台肥股票，進而造成台肥公司須認 

        列損失，但台堉等子公司現仍持有系爭台肥股票，並未 

        處分，即未實現損失或獲利，自應扣除系爭台肥股票所 

        配發之股票股利、現金股利及系爭台肥股票現存之價格 

        方能計算台肥公司之財產額有無減少，始能知悉台肥公 

        司實際所受損害。 

  （５）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 

        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為民法第二百十 

        六條第一項所明定。故同一事實，一方使債權人受有損 

        害，一方又使債權人受有利益者，應於所受之損害內， 

        扣抵所受之利益，必其損益相抵之結果尚有損害，始應 

        由債務人負賠償責任（最高法院 27 年滬上字第 73 號判例 

        參照）。查台肥公司雖以 89 年認列損失為其損害之依據 

        云云（見本院重附民卷第 3 頁），但系爭台肥股票既未 

        處分，現仍由台堉等子公司持有中，是其所謂認列損失 



        ，倘將來處分系爭台肥公司股票所得價款高於其認列之 

        投資損失，則應沖回其資產，即其損害即減少。由是以 

        觀，顯見台肥公司主張以 89 年之認列損失為據，尚非可 

        取。再者，系爭台肥股票既未處分，即價格究竟如何， 

        所得總額究竟若干，實未可知。然本院認為：台肥公司 

        為上市公司，其股票價格每日均可能發生變動，是於系 

        爭台肥股票實際處分完畢前，實無法結算台肥公司實際 

        是否受有損害？其所受損害究竟若干？但於本院辯論終 

        結時，為最接近本院得以審酌之時點，亦即台堉等子公 

        司最有可能處分系爭台肥股票之時點，故以此時點，計 

        算系爭台肥股票之損益情形，應較為公允。 

  （６）然依附表一所示，台堉等子公司購買系爭台肥股票之金 

        額，合計為 19 億 2140 萬 3657 元，然台堉等子公司系爭股 

        票歷年之現金股利為 1 億 9447 萬 4700 元，而系爭台肥股 

        票加計歷年之股票股利合計為 4321 萬 6600 股，此為台肥 

        公司所自承（見本院（三）卷第 261 頁）。是故，以本 

        院言詞辯論終結日即 95 年 5 月 24 日台肥公司股票收盤價 

        格（55.1 元，見本院（四）卷附臺灣證券交易所查詢資 

        料）折算，系爭台肥股票總值為 23 億 8123 萬 4660 元，若 

        加計上開現金股利總額，則為 25 億 7570 萬 9360 元（計算 

        式：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超過台 

        堉等子公司購買系爭台肥股票之成本達 6 億 5430 萬 5703 

        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由此觀之，顯見台肥公司尚未受有損害（詳見附表一所 

        示）。準此，被告辯稱：台堉等子公司所購買之系爭台 

        肥股票，並未發生損害等情，應屬可採。 

  （７）從而，縱然被告處理台肥公司之委任事務有過失，或有 

        逾越權限之行為，但因台肥公司未受有損害，自不得向 

        被告請求損害賠償。 

  ３、至原列爭點「被告處理台肥公司之委任事務是否有過失， 

      或有逾越權限之行為？」等部分，縱其結論為被告處理台 

      肥公司之委任事務有過失，或被告確有逾越權限之行為， 

      但因台肥公司並未有損害，而不得請求損害賠償。故此部 

      分並未贅予論列之必要，附此指明。 

七、再就投保中心與被告之爭點，分別論述如下 

（一）關於證交法第 155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5 款、第 3 項部分 

  １、被告於任職台肥公司董事長期間，確有以台肥公司成立之 

      台堉等子公司名義，自 88 年 10 月 1 日起，連續高價買進台 



      肥公司股票，誤導授權人買進之行為，而被告為上述行為 

      ，顯有抬高台肥公司股票交易價格之意圖。 

  （１）按對於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券，違反意圖抬高或 

        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 

        他人名義，對該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 

        出者，對於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 

        應負賠償之責。此觀諸證券交易法第 155 條第 1 項第 4 款 

        、第 3 項等規定自明。所謂意圖抬高或壓低某種有價證 

        券之交易價格，係主觀要件，由行為人買賣交易之事實 

        ，及其他特殊情況加以決定。申言之，是否有此主觀意 

        圖，除可參考是否以高價買進外，另可斟酌行為人買進 

        之價格是否使股價出波動、是否有相對成交造成股票交 

        易活絡之假象，是否有使用人頭戶等為佐證。另所謂連 

        續，只要 2 次以上，即成立連續；而所謂高價、低價， 

        除依客觀之評價外，並須有個人之主觀因素（參見陳春 

        山著證券交易法第 330 頁至第 331 頁）。 

  （２）經查，台肥公司雖自 87 年間即開始籌組成立子公司以為 

        其經營之方式，有台肥公司 87 年至 88 年逐月會議記錄在 

        卷可稽（見刑事案件原審（二）卷第 214 頁、第 234 頁至 

        第 379 頁）。惟台堉等子公司開始購買系爭台肥股票始 

        日為 88 年 10 月 1 日，與台堉等子公司之設立登記日期極 

        為接近。由是以觀，台堉等子公司之籌組，固非為購買 

        系爭台肥股票，然自其設立日期而言，則予人有規避台 

        肥公司民營化之前，應由主管機關之核准監管目的之疑 

        慮，否則設立日期何以如此接近購買系爭台肥股票日期 

        ？又台堉等子公司之資本額僅限制於 2 億元以下，亦有 

        規避股票公開發行目的之疑慮，謂無意圖抬高集中交易 

        市場之台肥股票之有價證券交易價格之犯意，實難採信 

        。況且，台堉等子公司成立後，並未實際營業，只有買 

        賣系爭台肥股票而已。是則，投保中心主張：台堉等子 

        公司之設立目的，應係為購買系爭台肥股票，而認被告 

        有抬高台肥公司股票股價之意圖等節，已非無據。 

  （３）次查，台肥公司於 88 年 9 月 6 日第 27 屆第 2 次臨時董監事 

        聯席會議，通過「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資金貸予他人 

        作業程序」；而台肥公司於 88 年 9 月 10 日台肥公司子公 

        司臨時主管會報決定，「母公司計劃融資各子公司 10 億 

        元進行投資業務」；復於 88 年 9 月 22 日，經理部門以「 

        業務之需要而有融通之必要」，簽文「由台肥公司提供 



        10 億元之額度貸予各該子公司，並以自動結算方式辦理 

        收支，年息以百分之六計付，每月結算乙次」，逐級簽 

        由董事長批可後，由台堉公司、台莊公司、聯生公司、 

        台勝公司之負責人即被告、郭耀、盧松山、戴欽松，分 

        別開具各 10 億元借據，作為向台肥公司借款依據等事實 

        ，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上四之（三）所示，並見刑事案 

        件本院前審（二）卷第 74 頁至第 75 頁），並有台肥公司 

        88 年 9 月 6 日第 27 屆第 2 次臨時董監事聯席會議紀錄（見 

        刑事案件調查局證據三卷）、「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予他人作業程序」（分見刑事案件調查局證據三 

        卷、刑事案件偵字第 26684 號卷第 160 頁至第 161 頁）、 

        台肥公司 88 年 9 月份子公司臨時主管會報紀錄（見刑事 

        案件調查局證據三卷、刑事案件偵字 26684 號卷第 168 頁 

        至第 169 之 1 頁、刑事案件偵字第 2282 號卷第 89 頁至第 90 

        頁），及台堉等子公司負責人即被告、郭耀、盧松山、 

        戴欽松分別所開具各 10 億元之借據、台肥公司子公司借 

        款明細表、台肥公司借款動支申請表、臺灣銀行匯出匯 

        款回條聯附於刑事案件卷宗可稽（分別見刑事案件調查 

        局證據一卷第 11 頁至第 12 頁、第 108 頁至第 114 頁，刑事 

        案件偵字第 26684 號卷第 169 頁至第 173 頁、第 176 頁至第 

        202 頁），並與戴欽松、盧松山之證詞相合（分見刑事 

        案件調查局證據一卷第 1 頁至第 8 頁）。因之，台肥公司 

        確有貸予台堉等子公司各 10 億元之事實，足堪認定。 

  （４）再查，張宇賢、楊人豪分別代理台堉等子公司，與大元 

        證券公司、鼎富證券公司、金鼎證券公司、佳和證券公 

        司，訂立委託買賣契約書、櫃檯買賣有價證券開戶契約 

        書、證券商客戶開設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戶契約書，並 

        由張宇賢、楊人豪代理台堉等子公司代為買賣上市上櫃 

        證券，並辦理交割事宜等事實，亦為兩造所無異詞（見 

        上四之四所述）。又台堉等子公司，於台肥公司主張之 

        時間及所示之價格購買台肥公司股票，為被告於刑事案 

        件審理時所自承，並與楊人豪、張宇賢所供情節相符， 

        並有台堉等子公司與大元證券公司、鼎富證券公司、金 

        鼎證券公司、台育證券公司、佳和證券公司間，訂立之 

        委託買賣契約書、櫃檯買賣有價證券開戶契約、證券商 

        客戶開設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戶契約書等開戶資料，證 

        人即鼎富證券公司營業員歐陽慶玲、大元證券公司營業 

        員蔡肇廉、佳和證券臺北分公司營業員熊亞倫、金鼎證 



        券公司營業員陳美惠、台育證券公司營業員蔡宜靜於刑 

        事案件之證述與楊人豪、張宇賢辦理開戶手續或喊盤下 

        單等資料（分別見刑事案件調查局證據一卷第 14 頁至第 

        28 頁），及台灣證券交易所對台肥公司股票交易查核分 

        析報告及附件附於刑事案件卷宗可稽（見刑事案件調查 

        局證據二卷）。準此，投保中心主張：台肥公司以台堉 

        等子公司名義，於下（6）所示之時間及價格，購買系 

        爭台肥股票等事實，亦堪認定。 

  （５）復查，台堉等子公司決定購買系爭台肥股票，被告於刑 

        事案件偵查中亦不否認為其所提出之構想（見刑事案件 

        他字卷第 96 頁反面）；參諸楊人豪、張宇賢、葉淑婷均 

        於刑事案件供稱：被告會指示每日購買之張數等情以觀 

        ，堪認被告上揭自承情節，應屬可採。雖被告辯稱：係 

        台肥公司主管會報所為之決議云云；葉淑婷後於刑事案 

        件亦附合稱：有見過相關決議紀錄云云。惟遍查刑事案 

        件全卷所附之資料中，並無明確之台肥公司會議記錄記 

        載購買系爭台肥股票之決議；經刑事案件原審委請台肥 

        公司稽核室主任吳炳鑫協助找尋，亦未能確證台肥公司 

        於何會議中決議購買系爭台肥股票；此外，被告亦不能 

        明確指出係台肥公司何時之會報，亦不能提出相關之會 

        議記錄以資證明，且台肥公司相關主管即證人戴欽松、 

        林永田、洪芳明、黃宜江等人於刑事案件偵查及審理中 

        ，均證稱：事先不知 9 月 6 日會議通過之投資為購買系爭 

        台肥股票等語，復有 4 家子公司總經理之報告可佐（見 

        刑事案件原審（一）卷第 334 頁至第 335 頁）。再佐諸： 

        有關金融投資業務，台肥公司固設有金融投資組以執掌 

        其事，惟該項業務，係由被告直接操控，並據證人楊清 

        淇於刑事案件供證屬實（見刑事案件原審（二）卷第 12 

        0 頁）；88 年 10 月 12 日因經濟部次長張昌邦於前 1 日來電 

        告知台肥公司購買自家股票，外界有疑慮，被告乃決定 

        出賣 4600 張，以杜外界外界流言，此為被告於刑事案件 

        所自承（見刑事案件他字卷第 99 頁），並經張昌邦於刑 

        事案件偵查中證實曾致電被告表示外界有爭議等語（見 

        刑事案件偵字第 26684 號卷第 53 頁）；被告尚於 88 年 10 

        月 12 日指派張中慶收回台堉等子公司之印鑑，以利更能 

        實質掌控股票買賣之事宜，並據張中慶於刑事案件原審 

        審理時供證無訛（見刑事案件原審（二）卷第 47 頁）， 

        復有台堉等子公司總經理敘明收回印鑑經過報告在卷可 



        參（見刑事案件原審（一）卷第 334 頁）等情以觀。足 

        見台肥公司以台堉等子公司購買系爭台肥股票之決定， 

        以及有關系爭台肥公司股票買賣之掌控，均為被告個人 

        所為，應堪確定。由是以察，被告辯稱：係台肥公司主 

        管會議之決議云云，應係圖卸之詞，不足採信。 

  （６）另徵諸刑事案件卷宗所附台灣證券交易所對台肥公司股 

        票交易查核分析報告（見刑事案件調查局證據二卷）， 

        及投資人委託成交對應表（見刑事案件調查局證據六卷 

        ），被告於 88 年 10 月 1 日、4 日、5 日、6 日、7 日、8 日、 

        11 日等合計 7 個交易日，有如投保中心主張分別以台堉 

        等子公司名義連續高價買進台肥公司股票之交易情形， 

        並有如刑事案件所附之投資人委託成交對應表附件一之 

        一、一之二、附件二之一、二之二、附件三之一、三之 

        二、附件四之一、四之二、附件五之一、五之二、附件 

        六之一、六之二、附件七之一、七之二，及刑事案件調 

        查局證據二卷所附之台肥公司股票交易查核分析報告等 

        可稽等節以察，可見台堉等子公司確有下列連續高價買 

        進系爭台肥公司股票，而抬高台肥公司股價情事，其交 

        易情況詳細認定如下： 

    ａ、系爭 88 年 10 月 1 日之交易：台勝公司、台堉公司及台莊 

        公司等 3 家公司，於本日上午（以下均同）9 時 15 分 42 秒 

        起至 11 時 56 分止，以 52.5 元分 3 筆委託買進 900 仟股，另 

        以 53 元分 21 筆委託買進 1800 仟股（占當日全體投資人以 

        53 元委託買進之 24.02％），以 53 元委託買進部分當日 

        共計成交 1295 仟股，占當日台肥股票總成交量之 17.27 

        ％。又上述委託曾使台肥公司股票於 9 時 19 分 49 秒、9 時 

        20 分 56 秒、11 時 42 分 39 秒及 11 時 53 分 39 秒等 4 次，由 52. 

        5 元上漲至 53 元。又當日台肥股票以 53 元開盤及收盤， 

        最高成交價 53.5 元，最低成交價 52.5 元，當日大部分時 

        間成交價維持在 53 元，與該台勝等 3 家公司之委託情形 

        有相當之關聯。本日台勝等 3 家子公司共成交買進 1295 

        仟股，占當日台肥公司股票成交量之 17.27％。 

    ｂ、系爭 88 年 10 月 4 日之交易：聯生公司於 10 時 48 分 44 秒至 

        10 時 52 分 25 秒間以漲停價 60 元（當時成交價 57 元及 57.5 

        元），分 8 筆共計委託買進 2100 仟股；台莊公司於 10 時 

        53 分 38 秒至 10 時 53 分 41 秒同樣以漲停價 60 元（當時成交 

        價 58 元），分 2 筆共計委託買進 500 仟股；台堉公司於 10 

        時 57 分 14 秒至 11 時 58 分 18 秒同樣以漲停價 60 元（當時成 



        交價 58 元及 59.5 元），分 8 筆共委託買進 2000 仟股；台 

        莊公司又於 11 時 58 分 21 秒至 11 時 59 分 26 秒同樣以漲停價 

        60 元（當時成交價 59.5 元及 60 元），分 4 筆共計委託買 

        進 1000 仟股；台堉公司又於 11 時 59 分 33 秒至 11 時 59 分 48 

        秒同樣以漲停價 60 元（當時成交價 60 元），分 4 筆共委 

        託買進 1000 仟股，上述委託於 10 時 49 分 7 秒至 12 時收盤 

        時全部成交（共計 6500 仟股），其中於 10 時 32 分 50 秒使 

        成交價由 56.5 元上漲至 57 元；10 時 49 分 59 秒使成交價由 

        57 元上漲至 57.5 元；10 時 51 分 52 秒及 10 時 52 分 59 秒 2 次 

        使成交價由 57.5 元上漲至 58 元；10 時 57 分 49 秒及 11 時 3 

        分 41 秒 2 次使成交價由 58 元上漲至 58.5 元；11 時 55 分 19 

        秒及 11 時 58 分 27 秒 2 次使成交價由 59.5 元上漲至漲停價 

        60 元並維持至收盤皆為漲停價。上述聯生等公司集團成 

        員成交量 6500 仟股，占當天台肥公司股票總成交量之 18 

        .12 ％，本日該股票以漲停價收盤，與台堉等子公司連 

        續以漲停價委託買進，適時於盤中拉抬有明顯關聯。 

    ｃ、系爭 88 年 10 月 5 日之交易：台堉公司、台勝公司、聯生 

        公司及台莊公司於 9 時 4 分 5 秒起至 11 時 56 分 37 秒間，以 

        61 元分 14 筆共計委託買進 1500 仟股；以 61.5 元分 6 筆， 

        共計委託買進 1500 仟股；以 62 元分 14 筆共計委託買進 10 

        00 仟股，上述委託於 10 時 22 秒至 11 時 57 分 3 秒間全部成 

        交，使成交價於 10 時 22 秒起至 10 時 11 分 49 秒間及 11 時 3 

        分 29 秒至 11 時 10 分 47 秒等 2 段期間維持在 61.5 元以上； 

        另 11 時 21 分 1 秒至 11 時 25 分 40 秒及 11 時 36 分 54 秒至 11 時 

        42 分 40 秒等 2 個時段成交價維持在 61 元；於 11 時 53 分使 

        成交價由 60.5 元上漲至 61 元。此外，聯生公司於 11 時 59 

        分 57 秒以漲停價 64 元（當時成交揭示價 60.5 元）委託買 

        進 499 仟股，於 12 時收盤時以 61 元成交 427 仟股，使成交 

        價再由 60.5 元上漲至 61 元。上述台堉等子公司共計委託 

        5998 仟股，成交 4427 仟股，占當天台肥公司股票成交量 

        之 14.48％；其中委託價格在 61 元至 62 元間者計 4000 仟 

        股，全部在該區間成交，顯有使當天台肥股價維持在 61 

        元以上之意圖。又本日台肥公司股票以 61 元收盤（最低 

        成交價為 60.5 元），亦與聯生公司之委託方式有關。 

    ｄ、系爭 88 年 10 月 6 日之交易：台勝公司於 9 時 27 分 16 秒至 9 

        時 27 分 51 秒以 59.5 元分 4 筆，共計委託買進 1000 仟股， 

        於 9 時 47 分至 10 時 21 分 29 秒間成交，在該段時間台肥股 

        價維持在 59.5 元以上，明顯與上述委託有關；其後台勝 



        公司又於 10 時 55 分 23 秒至 10 時 57 分 34 秒間，以 60 元分 6 

        筆再委託買進 1500 仟股，於 10 時 56 分 9 秒至 11 時 17 分 38 

        秒間成交 747 仟股（其餘未成交），該段時間台肥股價 

        維持在 60 元以上，明顯與該委託有關。其間另由台莊公 

        司於 11 時 9 分 28 秒至 11 時 9 分 34 秒以漲停價 65 元（委託當 

        時成交價為 60.5 元及 61 元）分 2 筆委託買進 500 仟股，於 

        11 時 9 分 28 秒至 11 時 10 分 36 秒成交；致台肥股票於 11 時 

        6 分 30 秒至 11 時 9 分 33 秒間成交價由 60 元上漲至 61 元，該 

        時段成交量為 693 仟股，而台勝公司及台莊公司於同時 

        段成交 641 仟股，比率高達 92.49％，顯然該時段之上漲 

        ，與台勝公司、台莊公司之買進有關。其後台莊公司又 

        於 11 時 18 分 17 秒至 11 時 18 分 21 秒再以漲停價 65 元，分 2 

        筆委託買進 500 仟股，並於 11 時 18 分 28 秒至 11 時 18 分 33 

        秒間成交；致台肥公司股票於 11 時 17 分 53 秒至 11 時 18 分 

        33 秒間成交價由 60 元上漲至 61.5 元，該時段成交量為 54 

        8 仟股，而台勝公司及台莊公司於同時段成交 567 仟股股 

        ，比率高達 97.09％，顯然該時段之上漲，亦與台勝公 

        司及台莊公司之買進行為有關。另於 11 時 38 分 22 秒至 11 

        時 54 分 4 秒間，台莊公司及台勝公司以 62 元分 8 筆，共計 

        委託買進 1500 仟股，於 11 時 38 分 53 秒至 11 時 58 分 22 秒間 

        成交，使台肥公司股票成交價於同時段內維持在 62 元以 

        上。其後台勝公司更於 11 時 58 分 42 秒至 11 時 59 分 56 秒間 

        先後以 62 元分 2 筆委託買進 500 仟股，以漲停價 65 元（當 

        時成交價為 61.5 元），分 2 筆共委託買進 500 仟股，該 4 

        筆委託於收盤時全部成交，使成交價由 61.5 元上漲至 62 

        元。本日台堉等子公司共計買進 5747 仟股，占當日台肥 

        公司股票成交量之 24.62％。又從台堉等子公司本日委 

        託方式可知，其等有意使台肥公司股價於盤中為維持在 

        59.5 元以上，並消化掉市場賣壓，再於盤中配合連續高 

        價拉抬，使股價快速上漲，然後又再使其維持在一定價 

        位之上直至收盤。 

    ｅ、系爭 88 年 10 月 7 日之交易：台莊公司及聯生公司於 9 時 16 

        16 分 51 秒起至 10 時 32 分 4 秒止，先後以 61.5 元分 4 筆委託 

        買進 1000 仟股、以 62 元分 5 筆委託買進 1200 仟股、以 63 

        元分 3 筆委託買進 700 仟股、以 63.5 元分 10 筆委託買進 25 

        00 仟股（總計委託買進 5400 仟股），上述委託於 9 時 16 

        分 59 秒至 10 時 42 分 25 秒間成交 3400 仟股，使台肥公司股 

        價於 10 時 5 分 58 秒至 10 時 36 分 10 秒間維持在 63.5 元以上 



        、於 10 時 38 分 7 秒至 10 時 42 分 25 秒間維持在 63 元以上。 

        其後台莊公司、聯生公司復於 11 時 44 分 54 秒起至 11 時 59 

        分 38 秒止，又以漲停價 66 元分 16 筆，共計委託買進 4100 

        仟股，該等委託於 11 時 44 分 57 秒至收盤成交，其中於 11 

        時 44 分 57 秒使成交價由 63 元上漲至 63.5 元、11 時 48 分 

        24 秒至 11 時 49 分 42 秒間由 63.5 元上漲至 64 元（該時段市 

        場成交 1300 仟股，惟台莊公司、聯生公司買進成交 1000 

        仟股，比率為 74.96％）、11 時 58 分 33 秒由 64.5 元上漲 

        至 65 元。本日台莊公司、聯生公司共成交買進 8000 仟股 

        ，占當日台肥公司股票成交量之 20.82％。又從其等委 

        託方式，可看出台莊公司、聯生公司有意使台肥公司股 

        價逐步墊高，再維持在 63 元至 63.5 元以上，消化掉市場 

        賣壓之後，再於尾盤時連續以高價拉抬，造成該股票收 

        盤時收於當日最高價。 

    ｆ、系爭 88 年 10 月 8 日之交易：台勝公司、台堉公司於 9 時 24 

        分 59 秒至 10 時 51 分 41 秒間，以 65 元分 8 筆，共計委託買 

        進 2000 仟股；11 時 9 分 12 秒至 11 時 9 分 16 秒，以 65.5 元分 

        2 筆，共委託買進 500 仟股；11 時 31 分 47 秒至 11 時 51 分 2 

        秒間，以 66 元分 18 筆，共委託買進 3000 仟股。上述委託 

        於 10 時 24 分 7 秒至收盤間全部成交，並使台肥公司股價 

        於 10 時 24 分 7 秒至收盤間維持在 65 元以上，其中 11 時 32 

        分 53 秒由 65.5 元上漲至 66 元，另 11 時 54 分 32 秒至 11 時 57 

        分 6 秒間維持在 65.5 元以上。本日台勝公司、台堉公司 

        共成交買進 5700 仟股，占當日台肥公司股票成交量之 16 

        .97 ％又從其等委託方式，明顯有意使台肥公司股價逐 

        漸上漲，並至少為維持在 65 元以上，而台肥公司股票本 

        日係以 65 元收盤。 

    ｇ、系爭 88 年 10 月 11 日之交易：台勝公司及台莊公司於 9 時 

        55 分 47 秒至 11 時 25 分 23 秒，以 65 元分 10 筆，共委託買進 

        3000 仟股，於 9 時 56 分 26 秒至 10 時 3 分 29 秒、10 時 5 分 9 秒 

        至 10 時 14 分 51 秒、10 時 24 分 26 秒至 11 時 6 分 51 秒間全部 

        成交，並使各該時段成交價皆維持在 65 元以上，本日台 

        勝公司、台莊公司共委託 5000 仟股，其中計有 3000 仟股 

        係以 65 元委託買進，明顯有意維持台肥股票成交價之情 

        形。又台勝公司、台莊公司共成交買進 3500 仟股，占當 

        日台肥公司股票成交量之 16.78％。 

  （７）綜此，由台堉等子公司委託購買系爭台肥股票及成交情 

        形，可知被告在本件以高價買進系爭台肥股票所使用之 



        手法，計有以下三種：ａ、以限價大量委託買進，使股 

        價維持在一定價格之上，例如：系爭 10 月 1 日、10 月 8 日 

        及 10 月 11 日等交易。ｂ、以逐步提高之限價大量委託買 

        進，使股價逐步墊高並維持在一定價格之上，再配合以 

        高價大量委託買進拉抬股價，例如：系爭 10 月 5 日、10 

        月 6 日及 10 月 7 日等交易。ｃ、於臨收盤前（即尾盤）以 

        漲停價大量委託買進（俗稱「拉尾盤」），例如：系爭 

        10 月 4 日、10 月 5 日、10 月 6 日及 10 月 7 日等交易之操作方 

        式。而依一般證券市場交易習慣，拉尾盤之目的即在於 

        作價，亦即通常具有墊高次一營業日漲停參考價及開盤 

        價之功能，因此一般均認拉尾盤係操作股價行為之一種 

        ，亦為操作抬高股價意圖之明顯證據。系爭台肥股票先 

        後於系爭 10 月 4 日、10 月 5 日、10 月 6 日及 10 月 7 日等 4 個 

        交易營業日，連續出現拉尾盤之行為，而被告又以逐步 

        提高之限價大量委託買進，使台肥公司股票股價逐步墊 

        高並維持在一定價格之上，再配合以高價大量委託買進 

        拉抬股價之行為，如上述系爭 10 月 5 日、10 月 6 日及 10 月 

        7 日等交易之買進行為，可知被告有抬高台肥公司股票 

        股價之情形。再依諸台灣證券交易所股市觀測站網站資 

        料（見刑事案件原審（二）卷第 424 頁），台肥公司 88 

        年度股利每股 0.7 元，除息交易日為 89 年 3 月 15 日，是以 

        88 年 10 月間，被告購買台肥公司股票之價格，每股均在 

        60 元以上，僅能在 5 個月後配得 1％左右股利，而無償配 

        股無論比例多少，集中市場交易時均會除權，是被告所 

        辯：臨時理財行為云云，顯非實在。又依台肥公司 88 年 

        度股東會公告（見刑事案件原審（二）卷第 423 頁）， 

        股東會停止過戶起訖日期為 88 年 10 月 11 日起至同年 11 月 

        10 日止，是倘如被告所辯：決定購買台肥公司股票之目 

        的僅在多掌握董事席次云云，則於 88 年 10 月 11 日以後， 

        即不應再繼續購入台肥公司股票。然 88 年 10 月 11 日當天 

        ，台勝公司、台莊公司仍以 65 元之高價，委託買進 5000 

        張台肥公司股票，實際成交買進 3500 張，更見被告所辯 

        ，顯非事實。復徵之被告亦坦言認為，台肥股價每股 5 

        、60 元係屬偏低，且有龐大資產，重估後每股股價應有 

        140 餘元之價值云云（見刑事案件偵字第 22648 號卷第 74 

        頁答辯狀），以台堉等子公司名義購入台肥公司股票， 

        有抬高股價之本意，非僅在多掌握董事席次。基上，足 

        徵被告抬高台肥公司股價之意圖，至為明顯。 



  （８）楊人豪、張宇賢雖非台肥公司之主管，惟均為台肥公司 

        員工，對於台肥公司轉投資台堉等子公司，實難諉為不 

        知。其等參與系爭台肥股票之買賣，俱聽命於被告，而 

        以台堉等子公司名義開戶，並以台堉等子公司下單買賣 

        系爭台肥股票，交割之款項初來自台堉等子公司之資本 

        ，不足部分由台肥公司借貸，均為楊人豪、張宇賢所明 

        知，葉淑婷並供承係被告指示先用資本額去買，不足時 

        ，再用借款去買（見刑事案件原審（二）卷第 61 頁）， 

        而卷附台肥公司借貸申請表上顯示楊人豪、張宇賢且為 

        申請人，並有其等簽名，而台肥公司 88 年 9 月 10 日之會 

        議紀錄，有傳閱相關之人員，由該會議紀錄即可知借貸 

        須與業務有關始可為之。又台肥公司董事會亦曾通過資 

        金借予他人辦法，而本案之借貸，事前並未依台肥公司 

        資金借與他人辦法之有關程序辦理（見刑事案件偵字第 

        26684 號卷第 161 頁），亦為被告所不能否認，而楊人豪 

        、張宇賢均稱：投資股票由被告決定（見刑事案件調查 

        局證據一卷第 93 頁、第 104 頁）。由是益見，被告顯有 

        抬高台肥公司股票交易價格之意圖，至為明確。 

  （９）尤有甚者，被告擔任台肥公司之董事長，明知台肥公司 

        88 年 9 月 1 日民營化之初，逢經濟不景氣時期，肥料事業 

        欠缺國際價格上漲及其他利空因素；台灣又於 88 年 9 月 

        21 日發生經濟及傷亡慘重之集集 921 大地震；台肥公司 

        苗栗廠停工，天然氣優惠價格被取消，已無外銷之經濟 

        優勢等不利因素下，業務有退縮之情形；台肥公司 88 年 

        度全年之銷貨收入僅 74 億 4815 萬 4359 點 8 元，毛利僅 8 億 

        7228 萬 1216 元，故台肥公司內部重要營業人員對被告提 

        出之營業額及獲利目標，均認為無可能達成；經台肥公 

        司事後委託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製作之財務預測暨會 

        計師核閱報告指出台肥公司 89 年度預測營業額僅 85 億 42 

        04 萬 5000 元，至 89 年 12 月 31 日止，台肥公司預估盈餘僅 

        約 13 億元等事實，分別有楊清淇、郭耀於刑事案件台北 

        市調查處訊問時之陳述（見本院（二）卷第 70 頁、第 11 

        9 頁至第 121 頁）、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製作之財務報 

        告（見本院（二）卷第 122 頁至第 125 頁）、88 年 10 月 5 

        日 88 肥企字第 8806040 號台肥公司重大訊息公告（見本 

        院（二）卷第 126 頁）、集集大震大事紀（見本院（四 

        ）卷第 83 頁至第 85 頁）、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每日訊息（88 年 9 月 22 日，見本院（四）卷第 86 頁）， 



        自堪信為真實。是故，投保中心主張：被告漠視上開事 

        實，自行以其擴張預估之營業額及獲利，逕自對外發布 

        未呈現全部事實之訊息，足致誤導授權人對台肥公司股 

        票價值之判斷等節，應可採信。 

  （１０）另按，集中市場交易之股票價值認定，需參酌公司之 

          經營績效、資產負債情形、經濟前景、個股一段時間 

          之走勢、公司財務、業務狀況等等為投資之參考因素 

          ，以為投資之決定。而集中市場之投資人數眾多，上 

          市公司無法為投資人提供個別資訊，故投資人為投資 

          與否之決策時，基於上市公司對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 

          重大訊息公告，實為重要依據，要屬一般經驗法則。 

          且股票之股價漲跌，則取決於市場之供需關係。當眾 

          多投資人追逐某支股票時，而該支股票於集中市場流 

          通之數量不多，若加上主力或大戶炒作，該支股票需 

          求增加，價格自然上漲。反之，若主力或大戶出清持 

          有股票，股票供給增加，且大部份已流散在散戶之手 

          中時，因後續大量換手之買盤不繼，股價自然下跌， 

          是以股票價格亦受制於供需法則之支配。因股票有上 

          揭特性，是以股票市場上常有部分人士為特定目的， 

          利用釋放不實消息或流言，或利用某支股票之市場供 

          需關係特性，以操縱該支股票之股價。依此，台肥公 

          司股票價格之形成，應由市場自由運作，以形成一定 

          供需關係，並由供需決定其價格。然被告自認台肥公 

          司股價每股 5、60 元偏低，不顧市場自由運作，意圖 

          抬高台肥公司股票之交易價格，先由台肥公司融資台 

          堉等子公司各 10 億元，配合發布不實之利多消息，指 

          示以台堉等子公司名義進場，以逐步提高之限價大量 

          委託買進，使股價逐步墊高並維持在一定價格之上， 

          再配合以高於平均買價，接近高買價之價格或以最高 

          之價格大量委託買進拉抬股價，或於臨收盤前（即尾 

          盤），以漲停價大量委託買進之拉尾盤等操作方式操 

          縱股價。惟台堉等子公司剛成立，未有任何營業，公 

          司登記營業項目亦無股票投資項目，總資本額合計僅 

          8 億元，卻共花費 19 億餘元買進台肥公司股票，製造 

          出台肥公司股票交易熱絡之假象，被告有拉抬台肥公 

          司股票價格之意圖，應非虛構。 

  （１１）再佐證下列情事，更可見被告顯有抬高台肥公司股票 

          交易價格之意圖。 



      ａ、被告辯稱：台堉等子公司購買系爭台肥股票係利用閒 

          置之資金為之云云。然查，資金未撥付之前，僅為融 

          資之額度，必撥付後始為借款，有額度未必即屬可動 

          用之資金，仍須視是否與台堉等子公司業務有關，且 

          具必要性及急迫性之投資，始得借款，自不應有所謂 

          閒置之借貸資金之存在。而 40 億元之借款，係屬台肥 

          公司重大之財務事項，依經濟部投資事業股權管理方 

          案第 6 條第 1 項之規定，身為公股代表之被告，必須先 

          行呈報主管機關經濟部之核准始得為之。又查台肥公 

          司 88 年 9 月 10 日雖通過融資台堉等子公司各 10 億元進 

          行投資業務，而由該日相關之決議內容可知（見刑事 

          案件偵字第 26684 號卷第 169 頁），融資必與台堉等子 

          公司之業務有關，並據證人戴欽松（台勝公司董事長 

          ）於刑事案件審理時證稱：投資業務是指與子公司本 

          業的開發業務，買賣股票不含在內等語（刑事案件原 

          審（一）卷第 268 頁）無訛。因此，被告主導台肥公 

          司資金供台堉等子公司購買系爭股票之過程，顯悖於 

          常情。 

      ｂ、況且，台肥公司貸予台堉等子公司之款項，均係用以 

          購買台肥公司之股票，並非向台肥公司購買產品，欠 

          缺其正當性。又借款必須支付 6％之利息，倘無急迫 

          性，亦無借貸之必要性。再者，購買系爭台肥股票之 

          行為，台堉等子公司之各主管人員，事前均未曾參與 

          ，僅於事後為交割股票、股款之支付及不足部分之借 

          貸時核章，完全由台肥公司統一運用等情，並據葉淑 

          婷、楊人豪、張宇賢於刑事案件審理中供承不諱，復 

          有台肥公司 88 年 9 月 30 日資產負債表、88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12 日總分類科目日計表、88 年 10 月 12 日現金結存 

          及銀行存透日報表（見刑事案件調查局證據三之附件 

          四）、台堉等子公司 88 年 10 月 12 日試算表、現金結存 

          及銀行透支日報表、台肥公司借款動支申請表可證（ 

          見刑事案件調查局證據三之附件五、附件七），此舉 

          無異於台肥公司以自有資金購買自己公司之股票，相 

          關之借貸似僅屬形式上之手續，核與當時公司法禁止 

          買賣自家股份之規定有違。由是以觀，倘被告意在為 

          台肥公司臨時理財，應透過正常程序處置，乃被告完 

          全不依常規，置台肥公司相關人員及台堉等子公司人 

          員於事外，逕自指揮葉淑婷、楊人豪、張宇賢等人從 



          事買賣系爭台肥股票事務，實悖於事理。 

      ｃ、被告於國際肥料價格低迷之際，短期間難將須擴充投 

          資生產設備始能增加產能之肥料事業為倍數營業額之 

          提升，而新興之生技事業雖屬未來有前景之事業，惟 

          須經長期及大量投入研發資金，短期難期有豐盛成果 

          之事業，又設定之營業額目標是否可行及準確，尚須 

          依據現有之資產設備，並參考前一年度之營業額、盈 

          餘，倘無特殊之客觀環境相互配合，倍數營業之成長 

          及數倍盈餘之增加，或屬理想而非可即蹴之目標。且 

          計畫營運額，僅為各單位之粗估計畫，並未經過精確 

          定評估，亦未經會計師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之相關規定，逐項根據相當之事證為謹慎之評估， 

          並為相當明確之說明，不能逕為財務預測之準據，而 

          上市公司之利多消息對於股價之影響為眾所周知之事 

          ，惟被告竟以年度營業計劃之數額據為對外發佈獲利 

          之資料，且透過台堉等子公司密集高價購買系爭台肥 

          股票，其無抬高台肥公司股票股價之意圖，其誰能信 

          ？ 

      ｄ、葉淑婷雖於刑事案件供稱：被告未指示依何價格買進 

          ，只表示逢低買進云云（見刑事案件他字卷第 88 之 1、 

          第 144 頁）。然而，揆諸上（6）所示系爭交易，足見 

          台堉等子公司購買系爭台肥公司股票，絕非逢低買進 

          ，至為明確。參諸葉淑婷、楊人豪、張宇賢等人，不 

          過聽命於被告行事之台肥公司人員；台堉等子公司購 

          買系爭台肥股票時，適逢國內遭遇 921 集集大震之後 

          不久，集中市場之大盤指數與台肥公司股票表現截然 

          不同（見本院（四）卷第 87 頁）等情以觀，益證被告 

          確有透過台堉等子公司大力購買系爭台肥股票，用以 

          抬高台肥公司股票股價之意圖。 

  （１２）末按股票證券集中交易市場主要之機能，係在形成公 

          平價格，此公平價格之形成，在於市場之自由運作， 

          在自由市場中，有價證券之交易，係基於投資人對有 

          價證券之評估，形成一定供需關係，並由供需決定其 

          價格。因之，價格之形成如係本於一定成員間相互聯 

          絡，此一價格即非本於供需而形成之價格，而係人為 

          之價格，乃市場操縱行為致生之結果，此種扭曲市場 

          價格機能之行為，必將使投資大眾受損，故證交法第 

          155 條明文禁止市場操作行為。雖吾國股票交易市場 



          ，對股價漲跌幅設有上限，在此限度內固為合法容許 

          之價格，然如連續以接近漲停板之價格或接近跌停板 

          之價格買進或賣出股票，使該股票價量齊揚，故意誤 

          導他人認該有價證券之買賣熱絡進而從事買賣該有價 

          證券之行為，造成該有價證券市場價格抬高及壓低之 

          情形，自會影響正常市場運作下之行情。本件被告主 

          觀上既有抬高集中市場台肥公司股票交易交易價格之 

          意圖，而客觀上亦有連續以高價買入台肥公司股票之 

          行為，自已符合證交法第 155 條第 1 項第 4 款所稱之連 

          續及高價買入之要件。 

  （１３）準此而論，被告於任職台肥公司董事長期間，確有以 

          台肥公司成立之台堉等子公司名義，自 88 年 10 月 1 日 

          起，連續高價買進台肥公司股票，誤導授權人買進之 

          行為，而被告為上述行為，顯有抬高台肥公司股票交 

          易價格之意圖，洵堪認定。 

  ２、投保中心之授權人確因被告之操縱股價行為而受有損害。 

      申言之，授權人之損害與被告之操縱股價行為間有相當因 

      果關係。 

  （１）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定有明文。而上開舉證責任之 

        規定，為原則性之規定，於具體事件之適用，法院仍應 

        依誠信原則定舉證責任之分配。例如，公害事件、交通 

        事故、醫療糾紛等事件之處理，如嚴守上開法條舉證責 

        任所定之原則，有違正義原則，故民事訴訟法第 227 條 

        但書規定「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 

        不在此限」，以緩和被害人之舉證責任。又證券損害賠 

        償事件，乃屬近年新興之損害賠償事件型態，行為人往 

        往處於絕對有利之資訊優勢，且利用其專業智識為非法 

        作為，影響社會經濟至鉅，受害人數眾多且不易有能力 

        與之抗衡，遑論蒐集證據。因此，揆諸民事訴訟法第 27 

        7 條之立法理由，若責由授權人就其確因被告之操縱股 

        價行為而受有損害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實有違正義原 

        則，亦顯失公平，故此部分應由被告依民事訴訟法第 27 

        7 條但書之規定，負舉證責任。 

  （２）再者，證券交易市場每日成交金額及成交筆數眾多，且 

        證券交易之買賣雙方係透過證券經紀商在集中交易市場 

        由電腦撮合成交，是以對於證券交易之買賣雙方，未曾 



        謀面或直接交涉，要求證券詐欺事件之受害人負交易因 

        果關係之舉證責任，始得請求損害賠償，證交法有關被 

        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規定，將因原告舉證之困難，形 

        同具文，實不符證交法第 1 條保障投資之立法目的。再 

        就證券交易市場而言，投資人因為信賴公平、公開及誠 

        實的證券交易市場，因不懷疑有價證券適正價格之形成 

        過程有遭受不法行為影響，而願意進場為買或賣之交易 

        行為。倘其知悉有該等因素，必不願進場交易。然因被 

        告對於重大影響股票價格之事項，為不實之陳述或隱匿 

        或為詐欺行為，往往迅速反應於有價證券市價，使該股 

        價為反映重大不實之陳述或虛偽隱匿，立即於證券交易 

        市場呈現出不適正之價格，造成許多因信賴價格適正而 

        無辜交易之投資人錯誤之判斷，致為買或賣之交易行為 

        ，而受有經濟上之損失。因此，對該投資人而言，應不 

        得就其主觀上信賴被告不實陳述負舉證責任。換言之， 

        倘被告對證券市場之確有操縱情事，原告毋須再就信賴 

        之有無，負積極舉證之責任，而應由被告舉證證明其操 

        縱情事，與原告之損害間無因果關係，否則被告仍不得 

        免除其責任。 

  （３）經查，被告確有以台肥公司成立之台堉等子公司名義， 

        自 88 年 10 月 1 日起，連續高價買進台肥公司股票，誤導 

        授權人買進之行為，且被告顯有抬高台肥公司股票交易 

        價格之意圖，業已認定如上（一）所述。是故，被告連 

        續以台堉等子公司名義，耗費 19 億餘元買進系爭台肥股 

        票，製造台肥公司股票交易熱絡之假象，致使不知情之 

        授權人跟進，而買受台肥公司股票而受有損害，揆諸上 

        開說明，應由被告就授權人之損害，與被告之行為間， 

        無相當因果關係，負舉證責任。乃被告僅空言否認，並 

        未舉證以實其說，要難採信。 

  （４）基此，投保中心之授權人確因被告之操縱股價行為，而 

        受有損害，其損害與被告之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堪 

        予認定。 

  ３、授權人得向被告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詳如附表二「應給 

      付金額」欄所示。 

  （１）按證交法第 155 條第 3 項有關損害賠償之規定，與侵權行 

        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類似，是其損害賠償方法，應依據 

        民法第 216 條之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 

        外，應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與債務人是否 



        受有利益無關連。惟操縱股價乃對於應由市場供需關係 

        自然形成之證券價格，意圖拉高、或壓低、或防止其變 

        動，而加以人為操縱之行為。是於行為人之操縱行為結 

        束後，股價短期間內仍可能受該操縱行為影響，需要較 

        長時間將被操縱之股價反映至合理價格。 

  （２）本院衡酌考量證交法第 155 條之立法，原係參照美國證 

        券交易法之立法例與實務執行情形（見本院（三）卷第 

        228 頁所附之立法院公報）等情以觀，認投保中心主張 

        以美國證券交易法有關操縱股價損害賠償金額計算之相 

        關規定（見本院重附民卷第 54 頁至第 61 頁），為本件損 

        害賠償之計算標準，應屬可採。 

  （３）職是，投保中心主張：本件應擬制授權人之賣價或持有 

        價格，為被告操縱行為結束起，90 個交易日之日平均收 

        盤價格（見本院重附民卷第 62 頁至第 66 頁），即為 43. 

        19 元等節，即屬有據。是故，本件授權人損害賠償金額 

        之計算，係以：ａ、買價減去實際賣價（高於 43.19 元 

        ）之差額。ｂ、買價減去或擬制之賣價（賣價低於 43. 

        19 元，擬制為 43.19 元）或現持有價（43.19）元之差額 

        。至其計算過程，則詳如附表三所示。 

  （４）至被告雖辯以：授權人未適時把握良機出售台肥股票獲 

        利，其損害與被告無關云云。惟查，台肥公司股票於 88 

        年 10 月 12 日之後，即呈現大幅下跌之走勢（見本院（四 

        ）卷第 87 頁所示），縱授權人有意求售，亦難成交。況 

        授權人成本不一、接收訊息早晚不同、判斷更為困難， 

        實不能歸責授權人未及時出售，而解免被告賠償責任。 

        又被告上開操縱行為造成台肥公司股票股價之影響，逾 

        一段時間（本院認定為 90 個交易日，業如上述），即已 

        充分反應，爾後台肥公司股票股價之漲跌，要與被告之 

        行為無關，是被告復以：倘授權人持股至今未出售，應 

        有獲利而無損失云云，不能採信。蓋授權人係自行購入 

        台肥公司股票，要與台堉等子公司係由被告之行為購買 

        系爭台肥股票之情形有別，此其一。授權人是否售出台 

        肥公司股票，要屬其另行判斷之行為，故被告不得主張 

        損益相抵之適用，此其二。 

  （５）因此，授權人得向被告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各詳如附 

        表二「應給付金額」欄所示，堪以認定。 

（二）至上五（二）之２所示爭點「投保中心以證交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3 項部分為請求權基礎部分」，因投保中心上開請 



      求為有理由，而投保中心已陳明擇一為有利之判決（見本 

      院（二）卷第 59 頁），故此部分毋庸贅予論列，併此指明 

      。 

八、綜上所述，投保中心主張被告違反證交法第 155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而基於證交法第 155 條第 3 項規定，請求被告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即屬有據。從而，投保中心請求被告應給付授 

    權人詳如附表二「應給付金額」欄所示之金額，應為有理由 

    。又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而遲延之債務，以支 

    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民法第 229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233 條第 1 項前段分別定有 

    明文。查投保中心之請求，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情形，應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為 93 年 1 月 12 日，見本院重附民卷第 

    69 頁）之翌日（93 年 1 月 13 日）起至清償日止，加計週年利 

    率 5％之遲延利息。又被告應給付訴訟實施權授與人李崇榮 

    、周麗珠、姚大銘、姚廷岳、李佩蓉、鍾利昆、劉宗哲、姚 

    曾瓊珠、高隆山、高黃月華、謝鎮全、周友德等人部分，投 

    保中心均陳明願供擔保為假執行之宣告，經核於法並無不合 

    ，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分別以如附表二「擔保金額 

    」欄所示之現金為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假執行）。至被告應 

    給付其餘如附表二「姓名」欄所示之訴訟實施權授與人部分 

    （即指上開李崇榮等 12 人以外之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屬所 

    命給付之金額未逾 50 萬元之判決，本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又被告亦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免為假執行，於法亦無不合， 

    亦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被告於執行標的物拍定、 

    變賣或物之交付前，得分別以附表二「免假執行擔保金額」 

    欄所示之現金，分別為如附表二「姓名」欄所示之訴訟實施 

    權授與人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至 

    於，台肥公司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第 184 條第 2 項（證 

    交法第 155 條第 1 項第 4 款）為請求權基礎，業已罹於時效而 

    消滅；而台肥公司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民法第 544 條為請 

    求權基礎部分，亦屬無據，業詳如上六所示。從而，台肥公 

    司所為各項請求，均屬無理由，不能准許，應予駁回。又台 

    肥公司所為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至於未論述之爭點；兩造其餘之攻擊或 



    防禦方法；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 

    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投保中心之訴為有理由，原告台肥公司 

    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 79 條、第 389 條第 1 項第 5 款 

    、第 390 條第 2 項、笫 392 條，判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5    年    6    月    14    日 

                  民事第 14 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正順 

                                    法  官  魏麗娟 

                                    法  官  鍾任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 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 466 條之一第一項 

但書或第二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95  年  6   月  15  日 

                                    書記官  王敬端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他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